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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艱難，要求相關主管機關速明查，並提出對策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中資來台購置房產規範為內政部所制定：中資來台買房，必須遵守「543 條款」，即貸

款上限 5 成、每年在台最長停留 4 個月、3 年內不得轉售；而且採取總量管制，每年取得土

地以 13 公頃為限、建物最多 400 戶。規範雖嚴謹，但中資早已化明為暗，不少中資透過人

頭、雙重國籍、第三國企業法人名義置產，官方數字已嚴重失真。 

二、因購買預售屋通常分為訂簽開、工程期款以及房屋貸款等分階段付款方式，所以並不計入

上述的規定中，且訂金通常金額不大，多數購屋民眾可選擇以刷卡方式付款，所以才有現

在中資可把手伸入不必辦理登記容易炒作的預售屋，恐讓最近好不容易平穩下來的房價再

度飆漲。 

三、目前學運反服貿最大的意義，就是擔憂服貿通過後，中資大舉來台炒房，哄抬房價；台灣

將成香港第二，所以相關主管機關除了加強查緝人頭置產，未來有必要將預售屋也納入成

屋規範。 

（一五○）本院江委員啟臣，針對餐飲業、攤販若未設置油煙排放系統

，將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及環境危害，且有違反空氣污染防

制法之虞乙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統計陳情資料顯示，全市約有百分之三十三的餐廳未設置油煙

處理設備，有部分餐廳將油煙排放口直接接到水溝裡，造成水溝內油脂凝結成塊，堵塞水

溝排水系統同時造成惡臭。 

二、查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一條規定「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餐

飲業從事烹飪，致散布油煙或惡臭。」違反者，裁罰十萬到一百萬元罰款，然對此違法行

為，縱有民眾檢舉，也往往因檢舉事證、地點不明，導致公權力難以伸張。 

三、由於食物在烹飪的過程中，食用油和食物在高溫條件下會發生熱分解或裂解，形成一種氣

態、液態和固態的混合體，這些餐飲油煙多屬低空排放，油霧排出後可直接形成粒徑小於

二點五微米的懸浮微粒，長期吸入會引起過敏、氣喘、肺氣腫、肺癌、心血管疾病、肝癌

、血液疾病等，油煙中的丙烯醛除會引發咽喉疼痛、眼睛乾澀等症狀外；過量環芳烴亦會

導致下呼吸道疾病、細胞病變與誘發癌症，因此，未按規定設置油煙排放系統，對環境衛

生問題和人體健康都帶來影響。爰要求行政院應加強宣傳、輔導，協助餐飲商家建立合法

之油煙排放設備，避免對污染環境整潔，甚至危害人體安全。 


